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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应急规发〔2024〕1 号

山 西 省 应 急 管 理 厅
山西省地方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局

关于印发《煤矿自救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的通知

各市应急管理局、各省属煤炭集团：

为进一步规范全省煤矿自救器管理工作，山西省应急管理厅

制定了《煤矿自救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经厅长办公会审议通

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山西省应急管理厅 山西省地方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局

2024 年 1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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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煤矿自救器管理办法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全省煤矿自救器的使用管理，提高井下突

发灾害事故时作业人员的自救能力，确保作业人员的生命安全，

根据《煤矿安全规程》《矿井通风安全装备配置标准》

（GB/T50518-2020）和《煤矿用自救器》（GB 24502-2023），特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煤矿自救器必须采用集中统一管理，设立自救器保

管场所，保管场所不得位于人员密集场所，并由专人管理，上岗

前必须经过相关培训，负责自救器的收发、保管、日常维护、检

查工作，严禁职工将自救器私自存放在衣柜、吊篮等地点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省所有井工煤矿。

第二章 自救器配备

第四条 煤矿企业应结合本矿井避灾路线和避险时间要求，

选用防护时间满足入井作业人员撤到井口或井下避难硐室要求

的自救器，额定防护时间不低于 45 分钟且符合《煤矿用自救器》

（GB 24502-2023）表 1 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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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严禁使用已淘汰的过滤式自救器，逐步淘汰化学氧

自救器。

第六条 煤矿企业自救器的配备数量应根据井下作业人数、

作业地点、可能发生的灾害类型等因素进行合理配置，确保所有

入井人员每人一台，同时要满足井下自救器补给站使用量，并保

持总量的 10%—20％作为备用。

第七条 煤矿企业应根据人数、避灾距离等实际情况在避灾

路线上设置自救器补给站，补给站应有清晰、醒目的标识。

第八条 突出矿井，以及发生险情或者事故时井下人员依靠

自救器或者 1 次自救器接力不能安全撤至地面的矿井，应当建设

井下紧急避险设施。紧急避险设施的布局、类型、技术性能等设

计，应当经矿总工程师审批。

第三章 自救器采购验收

第九条 煤矿企业应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，采购经国家

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颁发安全标志证书的企业生产的自救器。

第十条 自救器应进行出厂检验，检验项目为《煤矿用自救

器》（GB 24502-2023）表 3、表 4 内容。

第十一条 煤矿企业要对新采购批次的自救器进行抽检验

收和性能测定，对自救器外观、封印条、化学氧自救器气密性、

压缩氧自救器氧气瓶压力进行检查，验收不合格及无产品合格证

的严禁使用。不具备检测能力的企业可委托第三方检测。



- 4 -

第十二条 煤矿企业应建立自救器采购验收台账，记录自救

器的名称、型号、数量、生产厂家、生产日期、保质期、验收情

况等信息。

第十三条 煤矿企业应根据入井人员变化和自救器完好情

况，及时补充购置自救器。

第四章 自救器培训

第十四条 煤矿企业应加强对所有相关人员正确使用自救

器知识的教育和培训，每月至少进行一次实操培训，培训使用专

用培训自救器，达到 30 秒盲戴熟练程度，并做好记录。煤矿企

业新采购不同使用性能和使用方法的自救器时，必须针对更换的

自器进行培训，培训合格方可入井。

第十五条 煤矿企业应建立自救器培训档案，记录培训情况

和考核成绩，不合格人员经复训合格后方可入井。新工人入井前，

必须接受自救器专项培训，培训合格方可入井。凡自救器培训合

格的人员要本人签字并在培训部门存档。

第十六条 煤矿企业应将自救器佩戴使用时注意事项做为

班前会安全内容进行讲解，并做好记录。

第十七条 入井人员经过培训后，必须熟悉所佩戴的自救器

的构造、原理，并掌握所佩戴的自救器的使用方法、注意事项。

煤矿企业必须对每班入井人员盲戴自救器情况进行班后地面抽

查，抽查完成后要做好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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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外来人员在入井前，应接受自救器使用方法的培

训，培训合格后方可入井。

第十九条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和煤矿主体企业日常检查时

要对煤矿自救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检查，同时在地面进行随机抽

查入井人员班后盲戴自救器情况，每次抽查不得少于 5 人。

第五章 自救器使用

第二十条 入井人员每次入井前从固定发放口领取，对所携

带的自救器外壳、压力等进行检查，发现不完好的自救器必须及

时更换，出井后归还至固定发放口，由保管员对自救器外壳、压

力等进行检查，统一管理。

第二十一条 入井人员必须随身携带自救器，严禁敲、打、

撞击自救器，严禁接触电源或其他裸露带电物体，严禁接触酸性

液体，严禁无故打开、随意拆卸自救器和更换自救器零部件，禁

止乱扔乱放。

第二十二条 在发生瓦斯事故、煤尘爆炸和火灾事故后，作

业人员应屏住呼吸，立即戴好自救器迅速选择避灾路线撤至安全

地点，严禁中途脱掉自救器。压缩氧自救器在使用过程中掌握耗

氧情况及撤离灾区的时间，不能安全撤到地面的，应到就近的避

难硐室避难。

第六章 自救器管理维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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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条 煤矿企业应建立自救器的使用管理制度，明确

管理责任，专用专人专管。设置自救器存放确保自救器配备数量

满足要求，入井使用的自救器全部完好。

第二十四条 自救器应按照生产日期、批次、型号等分类存

放，并做好标识，实行统一编号，统一上架管理。应建立自救器

使用管理台帐，包括自救器的编号、生产日期、入库日期、发放

日期、使用者姓名、使用情况、维护情况及报废日期等内容，台

账保存时间不少于三年。

第二十五条 自救器的保管场所应保持通风良好，温度在

0～40℃范围内，远离热源，严禁和易燃、易爆和腐蚀性物品共

存。

第二十六条 自救器的管理人员应定期对自救器进行检验，

并做好记录。记录内容包括自救器的编号、检验日期、检验项目、

检验结果及检验人等。不具备检验条件的煤矿企业可以委托有资

质的检验单位进行检验。主要检验项目包括：

1.自救器每季度进行一次外观检查，包括其外观清洁、完好

性，压力表指示值等；

2.化学氧自救器每季度进行一次气密检查，自救器呼吸系统

经负压气密性实验，30 秒内压力计变化值须符合国家规定；

3.压缩氧自救器每季度检查一次氧气瓶压力，检查氢氧化钙

更换情况，氢氧化钙至少 6 个月更换一次，换药后，检测呼吸系

统气密性，呼吸系统经正压和负压气密性实验测定 1 分钟内压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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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变化值应符合国家规定。

第二十七条 出现下列情况时，应对自救器进行气密性检

查，不具备自救器气密性检查条件的煤矿企业，需将自救器返厂

或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检查：

1.封印条被损坏，或自救器被开启、维修重装后；

2.自救器受到磕碰或跌落，造成严重震荡时；

3.自救器与化学性药品等有刺激性、腐蚀性物质接触后；

4.自救器长期存放，气囊、连接管等塑料材质可能出现老化、

粘连等情况时；

5.其他影响正常使用的情况。

第二十八条 自救器自出厂日期起有效期为 3 年，有效期满

必须立即报废；不完好的自救器经返厂或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检

查，不能恢复正常使用的也应立即报废，严禁使用超期、报废自

救器。

第二十九条 对铭牌不清晰，并无法确定出厂日期的自救器

必须报废。

第三十条 凡开启过的化学氧自救器无论使用时间长短，都

必须报废。

第三十一条 报废的自救器应按照自救器生产企业使用说

明的方法销毁。

第七章 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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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山西省应急管理厅负责解释，并组织

实施。各煤矿企业可根据本办法，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细

则。

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有关于自救器管

理的有关规定同时废止。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山西省应急管理厅 2024年 1月 2日印发


